
情 况 说 明

高行镇南新西园小区于 2009 年 6 月入住，开发商将行南路 1150

弄52号建筑面积为224.64平方的房屋作为小区的活动用房移交给南

新居委使用。

高行镇南新东园小区于 2010 年 10 月入住，开发商将行南路 900

弄 46 号建筑面积为 334.32 平方的房屋作为小区的活动用房、行南路

900弄 47号建筑面积为 440.32 平方的房屋作为居委办公用房移交给

南新居委使用。

开发商为上海永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上述房屋合计 999.28

平方作为共建配套房屋移交高行镇。

特此说明。

浦东新区高行镇人民政府

2024 年 4 月 9日


